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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B03-316 會議室 

主    席：宣 O 慧主任                      記錄：徐 O 偵、朱 O 羚 

出    席：幼兒教育學系 

楊 O 朱老師、葉 O 菁老師、吳 O 椒老師、鄭 O 青老師、何 O 如老

師、孫 O 卿老師、簡 O 宜老師、吳 O 名老師、賴 O 龍老師、謝 O

慧老師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113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班級導師名單如下： 

宣 O 慧老師及簡 O 宜老師（四年級）、何 O 如老師及孫 O 卿老師(二年

級)、吳 O 椒老師及賴孟龍老師(三年級)、吳 O 名老師及謝 O 慧老師（四

年級），感謝以上老師協助。 

3. 113 學年度碩士(專)班新生認輔教師及學生名單如下: 

碩專班：楊 O 朱老師(碩專一、碩專二) 

碩士班： 

(1)認輔教師: 宣 O 慧老師(劉 O 彤)、楊 O 朱老師（陳 O 綾）、葉 O 菁老

師（張 O 虹）、鄭 O 青老師(劉 O 妤)、吳 O 椒老師(謝 O 辰) 、孫 O 卿

老師（楊 O 妤）、簡 O 宜老師（石 O 文）、何 O 如老師（杜 O 薇）、賴 O

龍老師（方 O 安）、吳 O 名老師（陳 O 盈）、謝 O 慧老師（黃 O 婷、吳 O

秀），感謝以上老師協助。 

4. 本系於 11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辦理 113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 (大

二以上)5 名，邀請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林 O 蓉助理教授、嘉義市私立昇

學幼兒園吳 O 珠園長、嘉義市孩得堡幼兒園張 O 紐園長擔任面試委員，錄

取名單業經師資培育中心公告，錄取 1103613 許 O 希、1103618 陳 O 妮、

1103623 李 O 萱、1103643 蔡 O 蓉等 4 位同學，擬由所屬班導師協助擔任

輔導老師。 

5. 今年教師資格檢定業於 7月 29日(星期一)放榜，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共

計 36人報考幼兒園師資類科，35人通過檢定，教檢通過率 97.22%。另有

非應屆畢業生 2人通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檢定，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1人通過

小教師資類科檢定。 

6. 本系於 113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與所學會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新生座談會，113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與系學會合作辦理大學部新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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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感謝宣 O 慧主任、吳 O 椒老師、簡 O 宜老師、何 O 如老師、賴 O

龍老師、吳 O 名老師、謝 O 慧老師出席新生座談會。 

7. 本系系學會今年主辦校際幼幼盃，系辦這邊會全力幫忙學生。另外本系課

輔社已經回歸為本系的社團，主要以學前階段的輔導服務為主。本系有聘

請廖 O 彥同學擔任「社團輔導老師」，各班導師在學生參與社團方面的輔

導，也可以請廖俊彥同學幫忙。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關於本系教育館 107 教室冷氣機更換案，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關於本學期說故事研習與檢定之主題與時間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故事說演能力檢定暨授證實施要點第 4條第 1項「…於每次檢定公

告前抽出 3個主題…」。(如附件頁 1-2) 

2. 主題範圍庫為自我概念、家庭、人際關係、人與大自然、美德、生命教育、

性別角色、多元文化、弱勢關懷、想像、情緒等 11個主題。 

3. 本學期辦理時間研習擬為 113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56 節，檢定為 12 月 11 日

下午 56節。 

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經抽籤，本學期說故事研習與檢定之主題為生命教育、性別角色、多元文化。 

 

提案二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

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為增進本系學生參與校內社團活動，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

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2. 本要點修正第三點第四項:  

社團活動:本學系師資生至少應參加 1 學年（含）以上本系系學會社團活動

（應檢附所屬社團簽證之校內學生課外活動護照證明，交由本學系登錄列

管）。 

3.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修正草案如附件頁 3-5，修正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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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點 

【大學部師資生】 

(四)社團活動 

本學系師資生至少應參加 1 

學年（含）以上本系系學會社

團活動（應檢附所屬社團簽

證之校內學生課外活動護照

證明，交由本學系登錄列

管）。 

第三點 

【大學部師資生】 

(四)社團活動 

本學系師資生至少應參加 

1 學年（含）以上校內社

團活動（應檢附所屬社團

簽證之校內學生課外活動

護照證明，交由本學系登

錄列管）。 

修正本要

點第三點 

決議：本系暫不修正本要點第三點第四項。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系林 O 廷同學(學號:略)師資生資格淘汰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110學年度起入學適用)第 5點規定

如下: 

師資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師資生資格： 

   （一）學業成績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75 分者。 

   （二）操行成績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80 分者；或在學期間曾被記大過一次(含)   

    以上或小過三次(含)以上者。 

   （三）大一服務學習上下學期兩學期成績平均未達 75 分者。 

   （四）大一、大二四學期體育成績平均未達 70 分者。 

   （五）上述師資生資格之喪失，須經由系務會議決議後確認，並檢附相關資     

料呈報教務處。惟有特殊情形且事實具體者，由系務會議決議。 

   （六）喪失師資生資格者，本學系將依學生興趣和意願，優先輔導其加修輔  

    系、特定學程或雙主 修，若仍不符其能力及性向需求，則將輔導其轉系。 

    (附件頁 6-8) 

2. 林生已於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至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學業未達 75分已達

4次，本系已分別於 111-2、112-1、112-2學期初進行師資生學習輔導會

議，學生成績如下表: 

姓名 
學期學業成績未達 75 分 

111-1 111-2 112-1 112-2 

林 O 廷 68.8 71.1 73.2 67.8 

3. 檢附林生 111學年度至 112學年度成績單(附件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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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請班級導師依照本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五點第六項輔導林生，

請系辦檢附相關資料呈報教務處並寄發正式公文通知學生。 

 

提案四 

案由：有關 114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中討論有關未來大學部

申請入學之書審委員由系上老師輪流擔任。 

2. 教務處招生組於 113 年 8 月 13 日來信通知，為利業務推動，請各學系選出

種子教師至少 2位，協助申請入學評量尺規修正、準備指引訂定、資料審查

等， 

3. 因此本系預計以抽籤方式選出本系 114 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委員(須

擔任 113學年度種子教師)，由於 112、113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委員

已由已由宣 O 慧主任、楊 O 朱老師、葉 O 菁老師、何 O 如老師、賴 O 龍

老師、謝 O 慧老師擔任，因此 6位老師不列入本次抽籤人選之中。  

決議： 

經抽籤，本系 114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委員(須擔任 113學年度種子教

師)由鄭 O 青老師、吳 O 椒老師擔任、吳 O 名老師。 

 

提案五 

案由：有關 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 113 學年度招生錄取情形為繁星推薦 5 名、申請入學 23 名、分發入學

24 名(含原民 1 名)。 

2. 113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如下，請老師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學測成績*40%+審查資料*30%+面試*30%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學測成績採計

方式 

國文 均標 4 1 

英文 -- -- 1 

數學 B -- -- 1 

社會 均標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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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 -- 

3. 113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如下，請老師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4. 檢附他校幼教系採計科目及加權如附件頁 18-19。 

決議：修正後通過。 

1. 114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依照 113 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填

報，無需異動。 

2. 114 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修正採計科目為國文(學測)、英文(學測)、

數學(學測)，刪除歷史及地理兩科，加權數及同分參酌順序無異動。 

3. 因本校教務處通知 114學年度分發入學則採計科目應採計分科測驗至少一科，

會後經全體教師表決決議，114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修正採計科目

為國文(學測)*1.5、英文(學測)*1.5、數學(學測)*1、公民(分科) *1。 

 

提案六 

案由：關於本系 107 教室單槍投影機更換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教育館 107 教室單槍投影機已無法使用，故由系上採購 107 教室新的

單槍投影機，汰換單槍投影機費約為 25,694 元/台（訂購單如附件頁 20）

核銷方式以 113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進行核銷。  

決議：修正後通過，核銷方式改用本系「子計畫十五與偏鄉與實習幼兒園建立永

續夥伴關係並推進社會服務之實踐」計畫進行核銷。 

 

 

提案七 

案由：關於本系配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增設幼兒園特殊類科師資，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13 年 9 月 2 日教育部承辦特殊教育幼兒園身心障礙組師資培育申設

研商會議紀錄辦理。(如附件頁 21-24) 

2. 本系師資培育中心於 113 年 9 月 16 日召開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幼兒園身

心障礙組申設籌備會議，決議由本系及特教系於系務會議中討論增設幼兒園

採計科目及加權 同分參酌順序 

國文(學測)*1.5 1 

英文(學測)*1.5 2 

數學(學測)*1 3 

歷史(分科)*1 4 

地理(分科)*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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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類科師資之教學量能。 

3. 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幼兒園教育階段)

專業學分表如附件 25-26。 

決議：本系同意配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幼兒園特殊類科師資課程開課。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113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50 分。 


